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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8/2021_2022__E4_B8_9C_

E8_8E_9E_E5_B8_822_c67_648523.htm 一、自学考试办理毕业

证的流程。 ①报到②初审③打印毕业生登记表、领表④交表

和交费 1、报到。考生先到报到处领取并填写《自学考试毕

业生情况登记表》。申办本科毕业的考生须交专科毕业证原

件和复印件，如果专科毕业证已验证须交《毕业证书鉴定证

明》原件和复印件。 2、初审。考生凭身份证、准考证进行

初审。 3、打印毕业生登记表、领表：电脑打印出《广东省

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生登记表》一式两份后，请考生检查

毕业生登记表与自己毕业的学历层次（本科或专科）是否相

同，如不相符，请及时提出更换毕业生登记表。并认真校对

准考证号、姓名、身份证号、成绩等资料是否正确，若有错

漏，请立即提出更正。 3、交表：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填写

《广东省自学考试毕业生登记表》，有关栏目交所在单位签

署意见并加盖公章（如没有工作单位的，可到户口所在地居

委会盖章）后和材料上交办证资料回收组，并缴自学考试毕

业生审定费30元/人。 二、办理自考毕业证应上交的材料： 1

、专科：①身份证和准考证的原件及复印件；②《毕业生登

记表》一式两份。 2、本科： ①身份证和准考证的原件及复

印件； ②《毕业生登记表》一式两份； ③专科毕业证书原件

及复印件； ④经广东省教育厅学历认证中心出具的《学历鉴

定证明》的正本及复印件。原取得广东省自学考试委员会颁

发的专科（或以上）毕业证书的考生无须提交《学历鉴定证

明》。 ⑤申请B030302行政管理（独立本科段）专业的考生需



提供毕业证书和完整成绩表的原件及复印件。如成绩表须从

本人档案中复印，档案所在单位劳动人事部门须在复印件上

签署意见，并加盖公章。如成绩表须从原毕业学校复印，须

由原毕业学校教务处在复印件上签署意见，并加盖公章。 ⑥

申请以下专业毕业的考生，需提供卫生类执业资格证书原件

及复印件：A100701护理学（专科）、A100703中医护理学（

专科）、A100704社区护理学（专科）、B100705社区护理学

（独立本科段）、B100805药学（独立本科段）。 ⑦申

请B100702护理学（独立本科段）专业毕业的考生，需提供护

士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。 注：以上复印件一律采用A4型纸

张复印。 3、申请办理毕业证书上交材料的时间：2010年6

月20日前。 请考生注意： （1）如果姓名、性别、身份证号

、出生年月、成绩的数据有变更的，必须在5月1日前办理变

更手续，否则要推迟半年申请毕业。每周星期二或星期四可

到市教育局考试中心办理变更手续，要填写《自学考试考籍

数据更正申请表》，并提供公安部门的证明材料及身份证、

户口薄等相关证明复印件。 （2）在市考办申请毕业只是对

考生的毕业材料进行初审，考生是否符合毕业条件由省考办

负责审核批复。 （3）如不按要求上交《毕业生登记表》和

相关材料而造成延误申请毕业的，一律推迟半年办理。 （4

）考生申请毕业后，如急需办理学历证明，可复印《广东省

自学考试毕业生登记表》留存，凭其复印件和准考证、身份

证原件、单位证明（如写本科学历证明还需出示专科毕业证

书原件和《毕业证书鉴定证明》原件）于6月30日后到广州市

中山大道69号省考试中心1楼信访室办理。联系电话

：020-38627855。 （5）申请毕业的审核结果一般在2010年9月



底电话通知，届时考生凭身份证和准考证原件本人到东莞市

教育局招生考试办公室（地址：东莞市南城区三元路8号东莞

报业大厦6楼）领取毕业证书，不能由他人代领。 百考试题

收集整理 东莞市自考办 二○一○年四月二日 相关推荐： 东

莞市2010年上半年办理自学考试考生申请毕业工作的通知 更

多信息请访问:广东自考网，自考论坛，自考网校，在线题库

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